
           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

第 1節 神經系統藥物 Drugs acting on the nervous system 

（自 109年 2月 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1.1.疼痛解除劑 Drugs used for pain 

relief 

1.1.1.非類固醇抗發炎劑外用製劑：

(88/9/1、92/2/1、94/9/1、109/2/1) 

1.外用非類固醇抗發炎軟膏，不得同

時併用口服或其他外用非類固醇發

炎製劑，每 4週至多以處方 40gm

為限(94/9/1、109/2/1)。 

2.Flurbiprofen 40mg patch (如 Flur 

Di Fen Patch)： 

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病患使用：

(92/2/1、109/2/1) 

(1)單一關節（部位）或軟組織風濕

症。 

(2)不適合口服非類固醇抗發炎製劑

者。 

(3)不得同時併用口服或其他外用非

類固醇發炎製劑，亦不得開立慢

性連續處方箋。(109/2/1) 

(4)每 4週限處方 16片以內

(109/2/1)。 

1.1.疼痛解除劑 Drugs used for pain 

relief 

1.1.1.非類固醇抗發炎劑外用製劑：

(88/9/1、92/2/1、94/9/1) 

1.外用非類固醇抗發炎軟膏，限不適

合口服非類固醇抗發炎製劑之軟

組織風濕症或關節炎病患使用，每

月至多以處方 40gm為限(94/9/1)。 

2.Flurbiprofen 40mg patch (如 Flur 

Di Fen Patch)： 

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病患使用：

(92/2/1) 

(1)單一關節（部位）或軟組織風濕

症。 

(2)不適合口服非類固醇抗發炎製

劑者。 

(3)不得同時併用口服或其他外用

非類固醇發炎製劑。 

 

(4)每月限處方十六片以內。 

備註：劃線部份為新修訂之規定 

附表 


